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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江西省南

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昌中院”或“法院”）下发的《通知书》，债

权人南昌市龙保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保泰”）以公司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南昌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及预重整。

 公司尚未完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清偿整改，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2025 年 7月，公司收到江西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查明，截至

2025年6月末，公司控股股东、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分别为 4,845.59

万元、3,526.25万元。截至目前，前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仍未处置完毕。依

据《关于切实审理好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等相关规定，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利用上市公司为其提供

担保的，原则上应当在进入重整程序前完成整改。目前公司正持续积极推动资金

占用问题的解决。公司是否会进入预重整及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预重整

或重整是否成功也存在不确定性。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

定，若南昌中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股票将被叠加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

 公司存在终止上市风险。公司股票已于 2025年 5月 6日被上海证券交易

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7 条等相关

规定，如公司 2025年度营业收入低于 3亿元且利润总额、扣非前后净利润三者

孰低者为负值，或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表或内部控制被出具非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公司股票将在 2025年年报披露后终止上市。



 公司及实际控制人目前均在立案调查阶段。2025 年 7 月 25 日，因涉嫌

年报等定期报告财务数据虚假披露等违法行为，公司被立案调查。2025 年 9月

29 日，因涉嫌未按规定披露非经营性资金往来，公司实际控制人廖志远被立案

调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事项的结论性意见

或决定。

一、公司被申请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情况概述

1、申请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南昌市龙保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晓晓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005MA3AMCNN9D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工业园区东阳大道 18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海关监管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危险货物），

保税仓库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和许可期限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

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

咨询服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信息技术和流程外包服务（不含金融信息服

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以私

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

物业管理，国内贸易代理，报关业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金属材料销售，

金属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

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

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建筑用钢

筋产品销售，稀土功能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

建筑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木材销售，林业产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

销售，耐火材料销售，鲜肉批发，鲜肉零售，电子产品销售，合成材料销售，棉、



麻销售，农副产品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谷物销售（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申请的事实和理由

债权人龙保泰因两份《销售合同》合计对公司享有本金 576.00万元的债权，

该项债权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并经申请强制执行后公司仍未履行。近日，龙保

泰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南昌中院申请对公司

进行重整，并申请启动预重整程序。

3、申请人与公司及相关人员的关联关系

申请人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邦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申请人龙保泰 14%的股

权，属于财务性投资。

二、被申请重整及预重整对公司的影响

若南昌中院依法决定对公司进行预重整并指定预重整临时管理人，预重整期

间将开展债权人申报债权与审查、资产评估与审计等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若南昌中院受理申请人提出

的重整申请，公司将依法进入重整程序，法院将依法指定管理人，管理人或公司

依法在规定期限内制定重整计划（草案）并提交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公司债权

人根据经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获得清偿。如公司或管理人未按期提出重整计

划（草案），或重整计划（草案）不能获得法院裁定批准，或公司不能执行或者

不执行重整计划的，法院将裁定终止公司的重整程序，并宣告公司破产。

公司将与法院、监管机构、政府有关部门、债权人等相关方进行积极沟通，

主动配合各项相关工作。但公司是否进入预重整及重整程序尚具有不确定性。不

论是否进入预重整或重整程序，公司都将在现有基础上继续积极做好日常经营管

理工作。

三、公司董事会对被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

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的申请。

在法院审查重整及预重整申请期间，公司董事会将依法配合法院对公司的重

整可行性进行研究和论证。若法院决定对公司实施预重整，公司董事会将依法主

动配合法院及预重整临时管理人开展相关工作，依法履行债务人相关义务。

四、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来 6 个月的减持

计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未

来 6个月内无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五、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启动预重整或受理重整申请的文

件，申请人的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公司是否进入预重整及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

定性，预重整或重整是否成功也存在不确定性。即使法院受理预重整申请，也不

代表公司正式进入重整程序。如公司进入预重整程序，法院将依法审查是否受理

重整申请，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存在不确定性。

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若南昌中院裁定受理

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股票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3、如法院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将积极配合开展重整工作。如果公

司能够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公司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如

果公司重整失败，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4、公司存在终止上市风险

因 2024年度净利润为负，且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

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 3亿元，公司股票于 2025年 5月 6日被上海证券

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同时，公司 2024 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审

计报告，涉及收入确认、募集资金管理、关联交易等方面的重大缺陷。



公司 2025年 1-9月营业收入为 22,682.26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35,571.61万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7条等相关规定，

如公司 2025年度营业收入低于 3亿元且利润总额、扣非前后净利润三者孰低者

为负值，或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表或内部控制被出具非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股票将在 2025年年报披露后终止上市。

5、公司已被立案调查

公司于 2025 年 7月 2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252025003号）。因公司涉嫌年报

等定期报告财务数据虚假披露等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

公司实际控制人廖志远先生于 2025年 9月 2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252025005 号）。因涉嫌未按规定披露

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廖志远先生立案。（详见公告：2025-118）

6、公司存在尚未偿还的资金占用

公司于 2025年 7月 2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西监管局《关于对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江西沐邦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江西豪安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廖志远和张忠安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并对汤晓春和刘毅采取出具警示函

措施的决定》（［2025］19号）（详见公告：2025-081），公司以预付设备款和

工程款等方式，通过第三方向控股股东和其他关联方提供资金，其中：2024 年

向控股股东提供资金 16,764.52万元，截至 2024年末，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余额 10,719.32 万元，截至 2025 年 6 月末，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

4,605.63万元；2024年向其他关联方提供资金 26,065.81万元，截至 2024年末，

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 4,845.59 万元，截至 2025 年 6月末，其他关

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 3,526.25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

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仍未处置完毕。依据《关于切实审理好上市公司

破产重整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九条第三款规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他关联方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利用上市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原则上应当在

进入重整程序前完成整改，公司目前正持续积极推动资金占用问题的解决。

公司将根据被申请预重整及重整的进展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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